
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提议或给予该官员或他人不正当利益，以使
该官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向外国公职人员或公共国际组
织官员许诺、提议或给予该官员或他人不正当利益，以使该官员在履行公务时
作为或不作为，从而在国际商业活动中获取或保留业务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以
及协助、教唆或共谋实施(a)至(c)项所述罪行。

2.�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确立对在其领土内实施的第1款所述刑事犯罪的管辖权。

3.�缔约方应确保对本节所涵盖罪行的制裁考虑犯罪的严重性。

4.�各缔约方应根据其法律原则采取必要措施，确立企业对本节所涵盖罪行的责任。特别是，
各缔约方应确保根据本节被追究责任的企业受到有效、相称和威慑性的刑事或非刑事制裁，
包括金钱制裁。

5.�每一缔约方应考虑在其国内法律体系中纳入国家层面的适当措施，为基于善意和合理理
由向主管当局举报本节所确立罪行事实的人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不公正待遇。

第20.10条：国际论坛中的合作
缔约方认识到区域和多边倡议对于预防和打击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贿赂和腐败
的重要性。缔约方同意共同努力，在区域和多边论坛中推进预防和打击国际贸
易和投资中的贿赂和腐败的努力，并鼓励和支持适当的倡议。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
协议�–�第二十一章：协议的管理

第21.01条：联合委员会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1.�缔约方特此设立联合委员会, 由缔约方部长级代表或其指定人员组成。

2.�委员会应：
监督本协议的实施；审查本协议的总体运作情况；监督本协议的进一步细

化；监督附件21.01所述根据本协议设立的所有机构的工作；并审议可能影响本
协议运作的任何其他事项。

3.�委员会可：
通过对本协议具有约束力的解释性决定，这些决定对根据第22.07条（争

端解决——专家组的设立）设立的专家组和根据第九章C节（投资——投资者
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设立的法庭具有约束力；征求非政府人士或团体的
意见；采取缔约方可能决定的任何其他行动以行使其职能；通过批准以下修订
以促进本协议目标的实现：

一缔约方在附件2.04（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关税消除）中的
减让表，目的是增加关税消除减让表中排除的一种或多种货物，附件2.04
（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关税消除）中规定的逐步取消期，目的是
加速关税削减，附件3.02（原产地规则——特定原产地规则）中规定的特定
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统一规定，以及加拿大和巴拿马在第十六章（政府采
购）减让表附件1和2中列出的采购实体；考虑对本协议下权利和义务的任何
修正或修改

本协议；并确定应支付给专家组成员的报酬和费用金额。

4.�根据《加拿大与巴拿马共和国环境协议》设立的环境委员会的要求，委员会可修订附件
1.0�6（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多边环境



协议）以纳入其他多边环境协议（MEAs），或纳入对某MEA的修正案或移除该附件中
列出的某MEA。

5 . 第3款(d)项和第4款所述的修订须待任一缔约方完成必要的国内法律程序后方可生效。

6.�委员会可设立并授权
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履行职责。除本协议另有具体规定外，各委员会、小组委
员会和工作组应根据第21.02条所述协议协调员建议并经委员会批准的工作授权开展活
动。

7.�委员会应制定其议事规则和程序。委员会的所有决定
均应以双方同意方式作出。

8.�委员会通常应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或应
任何一方均可提议召开。除非缔约方另有决定，委员会会议应在各缔约方领土上轮流举行，
或通过任何可行的技术手段进行。

第21.02条：协议协调员
1.�各缔约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60天内任命一名协议协调员并通知另一缔约方。

2.�协议协调员应共同：
监督根据本协议设立的所有机构的工作（见附件21.01），包括与这些机构

继任者相关的通讯；向委员会建议设立其认为必要的辅助机构；协调委员会会
议的筹备工作；酌情跟进委员会作出的各项决定；接收根据本协议提供的所有
通知和信息，并在必要时促进缔约方之间就本协议所涉任何事项的沟通；以及
审议委员会授权的可能影响本协议运作的其他事项。

3.�协调员应按需会晤。
4.�任一缔约方可随时书面请求召开协调员特别会议。此类会议应在收到请求后30天内举行。



附件21�.0�1�:�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国家协调员和联络
点

1.�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
货物贸易和原产地规则委员会（第2.19条）；

农业小组委员会（第2.19(4)条）、海关程序小组委
员会（第4.14条）；

金融服务委员会（第12.15条）；以及采购委员会
（第16.15条）。

2.�国家协调员：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调
员（第6.03条）。

3.�联络点：
商务人士临时入境联络点（第13.06条）；以及贸易相关合作联络点（第
19.02条）。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二十二章：争
端解决

第22.01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申诉方指根据第22.07条请求设立专家组的缔约方；

专家组指根据第22.07条设立的专家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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